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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央

文件形式就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是对新时

期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顶层设计，是进一步加强协

调劳动关系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文件，具有里程碑意

义。今年是贯彻落实《意见》的开局之年，《中国企业报》就相

关问题独家专访了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中国企业报》： 劳动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比较关

注的焦点，那么这个《意见》是在怎样的环境背景下出台的？

表达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劳动关系怎样的期待？

李德成：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

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广大

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着

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劳动关系也经历了从计划经

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正

在进行深度调整，劳动关系总体保持和谐，但某些局部矛盾

和问题依然突出， 一些老问题和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相

互交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仍然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巨的

工作。《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

下发布的。

《中国企业报》：您经常深入企业调研，对企业的现状和

生存环境比较了解，那么这个《意见》出台后，您认为对企业

会有哪些影响？企联将如何引导企业承担责任、履行义务？

李德成：《意见》 从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维护企业和企

业职工合法权益的高度， 从优化企业外部发展环境和加强

企业内部管理方面，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行了部署，充分

体现了企业发展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物质基础， 劳动关

系和谐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重要保证的辩证统一思想。

从企业外部来看，《意见》 强调要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支

持，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紧紧依靠科技进步、职工素质

提升和管理创新，不断提升竞争力。从企业内部看，《意见》

对企业在民主管理、劳动用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方面

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将有利于促进企业进一步规范劳动

关系， 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纳入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

和管理体系中， 使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基础，在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企业和职工利益双

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意见》 也对企联等企业代表组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

作提出了“要积极反映企业利益诉求，依法维护企业权益，教

育和引导广大企业经营者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等明确要求。

中国企联要充分发挥企业代表组织对企业经营者的团

结、服务、引导和带动作用，通过推动企业自律，倡导企业以

对企业发展负责、对职工负责、对社会负责有机统一为指导

思想，积极实施雇主责任标准。

《中国企业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意见》的主旨。

《意见》也明确，企业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要积极反映企

业利益诉求，依法维护企业权益等。我们知道，中国企联一

直在积极履行企业代表组织职责， 那么企联接下来工作的

侧重点将是什么？企业权益如何依法维护？

李德成： 积极参与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中国企联

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对企联系统的信任和重托。

近十几年来，中国企联积极与人社部、全总、工商联协

调配合，密切关注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努力做好有关

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 劳动关系领域立法以及有

关政策的制定工作， 在推动协调劳动关系有关制度建设方

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意见》 对企业代表组织在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国企联要把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当前和长远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细、抓实、落实好，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确保《意见》精神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下转T04版）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系统阐述了构建中国特色

和谐劳动关系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

系之一。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广

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

发展与社会和谐。

《意见》提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

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

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

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

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农民工工

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突出，

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

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基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要保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

蔚民指出，我国企业数量众多，不同

所有制企业、不同规模企业以及不同

用工方式并存，直接决定了劳动关系

的多样性。一是不同所有制形式和组

织形式的企业之间劳动关系具有多

样性，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电子

商务等新型业态、新型经营模式快速

发展，对劳动关系治理提出了新的挑

战。二是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劳动关系

具有多样性，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生产

经营特点和劳动用工管理水平与大

中型企业存在差异，劳动关系矛盾比

较突出，需要采取差别化的劳动关系

协调方式。三是不同用工方式的劳动

关系具有多样性，既有直接用工又有

劳务派遣用工，既有全日制用工又有

非全日制用工，既有长期用工又有临

时用工，不同用工方式的劳动者在企

业的实际地位及其利益诉求存在较

大差别。我国劳动关系的多样性要求

我们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增强劳

动关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

李德成表示，《意见》从促进企业健康

发展和维护企业和企业职工合法权

益的高度，从优化企业外部发展环境

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方面，对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进行了部署，充分体现了

企业发展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物

质基础，劳动关系和谐是企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重要保证。

安徽省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邢

志昂认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新形

势下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新常态下所

必须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

也必然伴随着结构性失业，一部分企

业要关停甚至破产、退出市场，一部

分企业要调整产业结构，一部分劳动

者要从传统产业转入新产业，一部分

劳动者要暂时失业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工作地点，这是经济结构调整中

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当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

济增速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

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运行

区间，企业发展速度与劳动者对工资

收入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的要求日趋矛盾。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下行

压力增加，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

推进，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影响

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增加了产生劳

动关系矛盾的风险。

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

升，一些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出现

了新一轮产业转移，劳动者面临重新

就业。在国家收紧银根、银行惜贷的

形势下，一些原本正常经营的企业也

因贷款艰难而压缩生产。 凡此种种，

企业劳动关系状况面临不断调整，矛

盾多发，因欠薪、调岗、裁员或企业解

散而导致的个别劳动争议乃至集体

性事件多有发生， 形成社会的不稳

定、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

企业良性运转的根本保证，工作任务

紧迫。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 明确规

定，各级政府要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

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切实担负起定政

策、作部署、抓落实的责任。

同时，坚持依法构建。健全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增强企业依法用工意识，

提高职工依法维权能力， 加强劳动保

障执法监督和劳动纠纷调处， 依法处

理劳动关系矛盾，把劳动关系的建立、

运行、监督、调处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

轨道。

———专访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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